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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出台激励措施，支持市场主体发展

概要

ent

WTS - 遍布全球约 100个国家 / 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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» 各地地方政府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财税激励措
施，以支持后疫情时代经济的恢复和扩张。

» 企业应提前计划，做好自身业务分析，提早
办理激励措施申请，尤其是计划扩张或搬迁
的企业。

mailto:martin.ng@wts.cn


中国税务新闻

2023 (第 2期)
2023年 3月

2 / 3

详情

2023年初，抗疫防控三周年以来，各省市出台一系列振兴经济举措，扶持企业扩能增产。有些是税收和财政支持，
也有些是行政便利措施。以下列举几个例子：

1. 上海市

» 税收优化

1) 简化长江三角洲地区企业跨省搬迁。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在原注册地税务注销登记完成前恢复经营。

» 财政支持

1) 对上海市级新认定“专精特新”中小型企业给予最高 10万元的奖励。
2) 对国家级新认定“小巨人”企业给予最高 30万人民币的奖励。
3) 对四类高新技术企业（制造业、建筑业、零售业、服务业、房地产业中的大型企业）给予上年度研发费

用的 5%的奖励，最高 50万元人民币。
4) 对引领产业创新或市场增长的零售企业给予最高 10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。
5) 对引领产业创新或市场增长的餐饮企业给予最高 5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。

2. 宁波市

» 财政支持

1) 对产业类新的外商投资项目给予最高 500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。
2) 对金融业（如银行、保险、证券、QFLP）新外商投资项目给予最高 50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。

3. 黑龙江省

» 财政支持

1) 对符合条件的批发、零售、住宿和餐饮行业新企业给予最高 3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。
2) 对季度收入达到 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同比增长 10%以上的企业，每季度给予其季度增量收入的 1%的

奖励，最高 50万元人民币，执行至 2023年 6月 30日。
3) 对年收入达到 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同比增长 10%以上，并在注册地纳税的网络零售电子商务企业，每

年给予其增量年收入最高 5%的奖励，最高 200万元人民币。

4. 河南省

» 财政支持

1) 对国家级新 "小巨人"企业给予其设备和软件投资的 30%的奖励，最高 500万元人民币。
2) 出口保险的补贴：

› 对年出口额在 300万美元以下、纳入统保平台的小微企业，给予全额保费补贴。
› 对年出口额在 300万至 600万美元之间、纳入统保平台的企业，给予 80%的保费补贴。
› 对自行购买出口信用保险的企业给予 50%的保费补贴。

3) 企业因贸易纠纷形成裁定后，对其法律费用的 80%进行补助，最高为 500万元人民币。
4) 对省级跨境电子商务园区的人才孵化平台给予 100万元的补贴。
5) 对省级海外仓示范企业给予最高 500万元的支持。
6) 对省级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给予最高 50万元的奖励。
7) 对新设外资项目（含增资），按每 100万美元到位资金奖励 10万元人民币的标准，给予最高 1000万元的

奖励。

WTS中国观察

经历疫情防控大战大考之后，各地纷纷出台支持企业的激励政策，形名各异。企业提出申请通常需要提供翔实证明材
料、也要符合约定的绩效、且应及时提交申请，避免错失良机。管理层需考虑是否应为其扶持项目进行业绩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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